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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98 年 11 月 09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1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06 月 07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觀光事業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使理論與實務結合，增進學生職場經驗，依據校頒各

學制入學之課程計畫，就學期間應修習校外實習課程之規定，訂定本系「學生校外

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係以兼顧職業安全與學習實務並重原則制訂之。 

三、 本系學生修習「觀光專業校外實習」課程成績不及格者，不予畢業。 

四、 本系學生實習單位之分發，可透過「實習督導委員會」及「學生自行應徵」兩種方

式。前項係指本系統一安排接洽之實習單位；後項係指學生自行接洽之實習單

位。 

五、 本系「學生自行應徵」者，需於校外實習三個月前，繳交欲赴實習單位申請書，並

經由實習督導委員會審核同意後始得進行實習。 

六、 本系學生實習之對象，應以觀光相關產業之公私立機構為原則，並依法具備營利事

業登記證或公私法人立案證書。本系於校外實習四個月前，由實習督導委員會進

行建教合作意向調查，並寄發建教合作合約書及實習意願調查表。 

七、 本系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與指導。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或

環境不良等情形，應於一個月內與本系實習督導委員會回報；經協調未獲改善

者，得報請本系核准後，提出辭呈及取消該實習單位申請表，經系主任核准後，

才可離開原實習單位，並由實習督導委員會另行安排合適之實習單位。 

八、 本系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實習督導委員會應不定時訪視，訪視過程如發現同學有

違反校外實習相關規定，且經查屬實者，依校規予以處分。 

九、 本系學生參加校外實習，須徵得家長同意並繳交家長同意書，以及自費實施胸部 X

光檢查，並將檢查報告送系辦公室轉至衛保組備查後，始可前往實習。 

十、 本系學生實習期間，食宿相關事宜，應自行安排，實習期間薪資給付之有無，依各

實習單位規定辦理之。 

十一、 本系學生應於實習期間之每學期期末，由實習單位填發實習評分表。 

十二、 本系學生應於實習期間之每學期期末，繳交實習心得報告，並由班導師批閱。若實

習心得報告未達六十分者應重新撰寫，但以一次為限。 

十三、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分發依下列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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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平、公正並公開方式辦理分發。 

(二) 實習分發，以大一全學年與大二第一學期之在校各項成績排序，區分優先順

序。若為轉學生，則依個案處理。 

(三) 成績評定標準，係以本要點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計算之學科平均成績、本系

服務時數卡點數(綠卡)，以及導師平日對學生品德與生活教育考核等三項成績

排序，並以總分序位法計分。 

(四) 校外實習分發除依前項之規定外，實習督導委員會亦可參照實習單位之需求及

條件（英聽能力、身高、體重、外型及特殊條件等），先行協調。若無法協

調，則以「分發總分」作為分發之依據。 

(五) 第一梯次分發，由實習督導委員會依前述分發原則安排學生至實習單位進行面

談，未獲實習單位錄取者，則由實習督導委員會進行第二梯次分發。第二梯

次分發係由學生從剩餘實習單位中選填志願後辦理分發，第二梯次仍未獲分

發者，則由實習督導委員會逕行分發，學生不得疑義。 

(六) 辦理分發過程中，學生未能符合本系及實習單位相關要求者，實習督導委員會

可要求改善直至符合要求後再行分發。若學生恣意不改，延誤安排實習致影

響權益者，應自行負責。 

十四、 本系學生通過國防部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甄選資格者，其「校外實習」課程

須配合部裡參訓時間規定，得不受前條分發之限制，逕由實習督導委員會洽接實

習機構另為安排，但修習時間仍須符合本系規定。 

十五、 學生校外實習考核項目包括： 

(一) 實習考核表包括下列各項目：(1)出勤狀況(2)學習態度(3)專業知能(4)總評。 

(二) 實習評分標準包括下列項目： 

1. 實習單位之工作評分，佔 60%。 

2. 導師訪視與平時表現評分，佔 20%。 

3. 校外實習心得報告，佔 20%。 

十六、 學生實習期間，不遵守相關規定且屢勸不從而遭實習單位退訓者，經實習督導委員

會調查屬實並召開會議裁定確認後，其校外實習學分應重行補修。 

十七、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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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學生校外實習守則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學生校外實習守則 
98 年 11 月 09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1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在實習單位工作時應保持良好之服務品質及維護良好校譽。 

二、 學生校外實習工作以觀光相關產業之公私立機構為主，實習生應遵照實習單位之安

排，不得任意拒絕。 

三、 對待客人要時時表現親切及禮貌的態度，務必使每位客人滿意。 

四、 男性學生之頭髮留至耳根以上為限，女性學生長髮者梳理成髻，男女同學不得染髮

或挑染，其他則遵守實習單位各項服裝儀容之相關規定。 

五、 不得穿著實習單位之制服外出(若有制服者)。 

六、 下班前或上班中嚴禁飲酒及賭博 (住宿實習單位宿舍者比照辦理)。 

七、 無實習單位之同意或放行條，任何物品不得攜出該實習單位。 

八、 學生上下班進出實習單位，一律遵守該單位員工進出之規定。 

九、 拾獲遺失物品時，應立即送交實習單位處理。 

十、 若非公務需要，不得使用客用設施、設備(如客用電梯、電話、洗手間、及其他相

關休閒設施等)，應使用實習單位員工專用之設備。 

十一、 不得使用實習單位之營業地址為個人之通訊地址。 

十二、 辦公室及工作時間內不得接聽私人電話，電話限於公務接洽，長話短說，私人電話

可利用員工專用指定地區之公用電話。 

十三、 值勤時間內非工作上需要，不得隨意走訪其他同仁，或逗留非屬本人工作之區域。 

十四、 未經許可不得逗留實習單位之公共區域、大廳、餐廳或旅客樓層。 

十五、 學生地址或電話如有變更，應隨時報告單位主管、人事部及導師與家長。 

十六、 不得隨意請假或曠職，應遵守實習單位員工之請假規定。 

十七、 實習結束前應繳還制服及各項器物，並遵照實習單位離職員工手續辦理。 

十八、 學生不得私自攜帶酒類、毒品、爆裂物等危險物品進入飯店。 

十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以實習單位之工作為主，不得在實習單位以外之地方打工或兼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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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評定要點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評定要點 
98 年 11 月 09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1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觀光事業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落實學生在校外觀光業界實習績效考核，特訂定本系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評定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由本系安排至相關觀光業界校外實習，以增進技能之實用性。 

三、 校外成績之評定計三項： 

(一) 實習單位之工作評分，佔 60%。 

(二) 導師訪視與平時表現評分，佔 20%。 

(三) 校外實習心得報告，佔 20%。 

四、 校外實習三項評分成績不得有任一項實習成績零分。 

五、 校外實習單位之工作評分項目如下： 

(一) 工作計劃能力。 

(二) 業務技術能力。 

(三) 積極參與實務。 

(四) 學習精神與態度。 

(五) 人際關係及處理偶發事件能力。 

(六) 負責、認真、守份。 

(七) 誠實虛心、勇於認錯。 

(八) 活動能力及勤惰。 

(九) 確實遵守服勤時間。 

(十) 儀容、端莊、禮節、熱忱、謙虛、合作。 

每項各佔十分，計一○○分。(評分表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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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學生校外實習獎懲要點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學生校外實習獎懲要點 
98 年 11 月 09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1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觀光事業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使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作息正常，遵守實習單位工作體

制與規定，特訂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獎懲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同學於業界實習期間，仍視為本校學生，各項行為宜自我加以檢點，如有優良

或不良表現則依現行學生手冊規章處理，其後果自行負責。 

三、 獎勵方面： 

(一)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得經實習建教合作單位提報具有特殊貢獻者，經實習督

導委員會評定通過，得加實習總分十分，記大功乙次。 

(二) 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成績優秀，或在實習單位有優良事蹟者，經實習單位提

報；實習督導委員會評定通過，得加實習總分七分，並記小功乙次。 

(三) 唯加分後實習總分不得超過九十九分，超過者以九十九分計算。 

四、 懲罰方面： 

(一) 學生如有下列行為者，實習單位得予以退訓處分： 

1. 有竊盜或詐欺行為者。 

2. 處理實習單位財務有舞弊行為者。 

3. 在實習單位聚賭、酗酒不聽勸告者。 

4. 在實習單位內打架滋事者。 

5. 向顧客強索小費者。 

6. 介入色情媒介者。 

7. 未經正當手續私自向客人兌換外幣者。 

8. 利用職務謀取不當利益(如受賄，圖利他人)或以實習單位名義對外招搖撞

騙者。 

9. 觸犯刑法獲判拘役以上刑罰者。 

10. 訛詐、辱罵或威脅主管者，或散佈謠言損害他人名譽者，或以任何方式使

用暴力或誹謗實習單位者。 

11. 擅將實習單位及他人財物攜離該實習單位者。 

12. 拒絕執行派定工作或不服調動者。 

13. 煽惑他人不服實習單位規定或鼓動他人怠工，集體請願或製造糾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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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不愛惜公物任意破壞者。 

15. 騷擾或刺探客人私生活者。 

16. 在實習單位內與客人或同事有不道德或猥褻行為者。 

17. 半年內被實習單位記大過兩次，大過累計達三次，嚴重違犯實習單位人事

管理規定或嚴重違反本校所訂定共同守則者。 

18. 連續曠職三天以上，或半年內曠職累計達七天者。 

19. 其他如實習單位人事規章革職規定行為或事項。 

(二)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遭實習單位退訓者，若非經實習督導委員會認定之特殊理

由，一律以實習學分不及格處置。 

(三)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如因： 

1. 奇裝異服。 

2. 蓬頭垢面。 

3. 髮長有礙衛生。 

4. 私自離開實習單位。 

5. 頂撞悖逆態度不佳。 

6. 經常遲到、早退、請假。 

7. 吸毒、濫用藥物。 

8. 出入不正當場所。 

9. 盜竊器材、顧客財物或拾到失物不立即上報。 

10. 因疏忽造成實習單位或客人損失。 

11. 妨礙學校聲譽。 

12. 請人代工、代打卡。 

13. 在外打工或兼差。 

14. 其他如違反公司員工規章規定之行為或事項。 

以上行為且連續犯錯，經實習單位糾正無效，導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在

該單位實習者，經實習督導委員會核定，得處以下列處分： 

1. 嚴重情事者勒令退學。 

2. 實習學分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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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學生校外實習【學生反應管道與流程】圖 

100 年 03 月 17 日實習督導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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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學生校外實習心得報告範例格式 

壹、封面： 

一、 封面一：如編號 1。 

二、 封面二：如編號 2。 

貳、目錄：如編號 3。 

參、內文說明：  

一、 報告內容請依照(壹)至(捌)項目逐一撰寫。 

二、 案例分享以二個案例為主，每一案例之報告格式如下： 

案例一：案例名稱 

(一) 發生時間： 

(二) 發生地點： 

(三) 事件陳述： 

(四) 處理程序： 

(五) 顧客反應： 

(六) 建議與心得： 

肆、打字編印注意事項： 

一、用紙： 

使用 A4 紙，封面統一使用雲彩紙且須膠裝。 

二、格式： 

中文打字規格以單行距為主，但在本文與章節標題之間，請隔一行繕打。 繕打時採

用橫式，採右對齊。每頁上下側及左右邊各留 2.5 公分。 

三、.數字單位的標示： 

文字分段敘述之編號以：壹、一、(一)、1.、(1)、i、 (i)為序，而文字敘述中之字一

律使用阿拉伯數字表示。 

四、字體與字數： 

在字體使用方面，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而字體大小則以

選擇 14 點為主，大標題以 16 點為主，報告字數需約 5000 字。 

五、頁碼： 

頁碼的編寫，請以阿拉伯數字依順序標記在每頁下方中央。 

六、圖表： 

圖表等可以列在文中或參考資料之後。列在文中者，一般置於頁面頂端或底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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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可能靠近正文中第一次提及時的地方。各圖表請備說明內容，圖的說明應置於圖

的下方，而表的說明則應置於表的上方。 

七、參考資料 

雜誌：「篇章名」，作者，雜誌名稱，卷期，p5-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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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校外實習心得報告 

 

 

 

 

(與實習單位合影或實習單位具代表性照片一張)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實習期間：107 年 07 月 0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107 年 01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 

          製作學期：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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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資料 

實習單位名稱： 

地理位置： 

 

 

 

 

 

 

 

地    址： 

電    話： 

網    址： 

指導主管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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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壹、 實習公司介紹 

貳、 實習工作內容 

參、 實習遭遇困難與解決 

肆、 實務與理論印證 

伍、 案例一分享 

陸、 案例二分享 

柒、 結果與建議 

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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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辦公室及老師聯絡電話 

姓 名 聯絡電話 手 機 備 註 

李明正 08-7624002 轉 3700 0931-653-753 系主任 

蔡沂芝 08-7624002 轉 3119 0955-076-467 實習行政老師 

鍾招正 08-7624002 轉 4327 0963-278-856 導師(生活例行業務) 

戴錦秀 08-7624002 轉 3713 0935-487-793 導師(生活例行業務) 

陳啟明 08-7624002 轉 3701  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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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學生校外實習評分表 
實習機構：  

實習單位： 

學生姓名： 

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民國  年  月  日 

項目 評分項目 分數 評語 

一 工作計劃能力   

二 業務技術能力   

三 積極參與實務   

四 學習精神與態度   

五 人際關係及處理偶發事件能力   

六 負責、認真、守份   

七 誠實虛心、勇於認錯   

八 活動能力及勤惰   

九 確實遵守服勤時間   

十 儀容、端莊、禮節、熱忱、謙虛、合作   

總  分  分 （*每項最高分為 10 分，總分滿分為 100 分） 

總評  

請假 

病假：   天   時        事假：   天   時 

公假：   天   時        曠職：   天   時 

婚假：   天   時        喪假：   天   時 

簽章 

總經理： 實習單位主管： 

人事單位主管： 實習單位指導人員： 

備註 

1.請在評語內對學生實習表現做具體之敘述與建議，俾作今後實習改進之參考。 

2.請實習單位主管評核簽章後，再核機構官章，經掃描後，於  年  月  日前

寄回 yctsa@tajen.edu.tw。 



 - 16 - 

附件二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學生校外實習切結書 

 

 

四技      年      班，學生                        與學生家長，茲

証明學生與學生家長已完全明白學生校外實習之相關規定，並且願意遵守；如

有違反，願接受校方依規定處理。 

 

此致 

大仁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系 

立約書人： 

日期：    年   月   日 

監護人/家長： 

日期：   年  月  日 

聲明：以上簽名皆為本人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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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實習學生 

姓名： 

學號：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法定監護人 

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家長簽章 

本人已熟讀 貴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與相關規定，並同意

之。 

簽章：                           

聲明 以上為家長本人親簽，不得由他人代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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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學生自行應徵實習單位申請書 

申請學生班級 
 

申請學生學號 
 

申請學生姓名 
 

申請學生電話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機 構 名 稱 

 

機構地址 

 

電     話 

 

傳     真 

 

實 習 單 位 

主 管 簽 章 
 實習部門 

 

每 週 工 作 

時 數 

 

實習薪資 
□提  供 

月薪 NT$約            元整  

住     宿 
□自理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膳     食 

□自理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制     服 
□不要求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福     利 

□提供勞保   □提供健保   

□其他：                              

訓 練 內 容 

( 具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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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同意聲明(實習單位親簽) 

                    （企業名稱）願意遵守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學生校外實習相關

規定與合約書規範，接受貴校觀光事業系             （學生姓名）申請，自民國 107 年

07 月 01 日至 108 年 06 月 30 日，共計 12 個月，為本公司(單位)實習學生。 

審查意見欄 

學生簽章(1) 導師建議並簽章(3) 
實習督導委員會 

審查說明(4) 
系主任(5) 

 

 

 

 

 

 

 

 

 
□同意 □不同意 

 

 

 

 
家長簽章(2) 

 

 

 

 

備註：本申請書完成前述作業流程，否則視同無效。 

 

 



 - 20 - 

附件五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學生校外實習學生申訴單 

申訴學生班級 
 

申訴學生學號 
 

申訴學生姓名 
 

申訴學生電話 
 

申訴案件名稱 

 

 

 

申訴案件內容說明 

 

 

 

 

 

 

 

申訴學生簽章：         (請學生本人親簽)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實習督導委員會填寫，學生請勿填寫※ 

申訴結果說明： 

 

 

 

 

實習督導委員會簽章 觀光系主任簽章 

 

 

 

 

 

 

製表：106/03/03 



 - 21 - 

附件六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學生校外實習單位放棄與調整申請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原實習單位 
 

申請人資料 

姓名  手機  

系級  

學號  

放棄/ 

調整原因 

□放棄  □調整(請擇一勾選) 

          申請人 簽 名：                                        年    月    日 

實習督導委員會處理方式： 

 

 

 

 

 

 

 

 

系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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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107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 個別實習計畫 

學習學生

系科班級 
 

實習學生

學 號 
 

實習學生

姓 名 
 

實習輔導

老 師 
 

實習機構

名 稱 
 

實習機構

主 管 
 

實習課程

名 稱 
 

全年實習

總 學 分 
 □必修 □選修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        小時) 

實

習

動

機 

請描述希望藉由實習培養哪方面專業技術或職務能力 

實

習

志

願 

請標出兩個志願，如旅行社、飯店、免稅店、休閒農場、遊樂場、海洋公園... 

實

習

職

務

內

容 

請依上述兩個志願分別說明想學哪些工作內容 

  實習行政教師簽章：                         系主任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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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107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履歷表(範本) 

應 徵 職 務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歲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粘  貼 

籍    貫  身份證字號   
相  片 

身  高  體  重   血  型   
 

永 久 地 址  電  話  

緊急聯絡人  電  話  

學    歷  

工 作 經 歷  

專    長  

證 照  

興    趣  

自   傳  

 

 

 

 

 


